
製表日期：104年03月17日表18-3-1(101年度)綜稅各類所得金額單項分配10分位申報統計表
單位：%

納稅單位
合　　計 營利所得

執行業務
所得

薪資所得 利息所得
租賃及權
利金

財產交易
所得

機會中獎
所得

股利所得 退職所得 其他所得 稿費所得
申報大於
歸戶

薪資淨所得
按薪資淨所得計
算之綜合所得

稿費收入

各類所得金額

分位別

第1分位 1.23 6.380.282.323.671.560.301.762.352.612.593.560.852.244.7810.00 0.87

第2分位 2.93 3.822.162.613.241.900.271.462.462.532.983.813.122.334.3110.00 2.21

第3分位 3.94 3.863.522.813.522.860.401.633.423.023.364.614.342.554.6610.00 3.29

第4分位 4.97 4.154.823.034.014.010.601.934.963.553.915.565.523.095.4010.00 4.37

第5分位 6.07 4.286.163.253.714.731.012.365.964.224.497.006.763.656.3010.00 5.53

第6分位 7.40 5.067.684.114.995.901.663.177.205.355.798.648.174.737.8010.00 6.93

第7分位 9.18 6.329.694.956.097.272.674.408.786.997.4411.4210.006.339.4810.00 8.82

第8分位 11.73 8.5412.826.689.409.564.516.3411.469.029.9612.8412.758.7611.4810.00 11.62

第9分位 16.10 14.2517.8711.3715.1713.9210.8410.7715.8812.9615.2715.8917.1315.4714.7910.00 16.47

第10分位 36.46 43.3535.0158.8746.2148.2977.7466.1837.5249.7544.2126.6731.3650.8731.0010.00 39.91

合      計 100.00 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 100.00

一、說明：（一）如表16-3。
　　　　　（二）本表為各類所得在全國縣市之分配。
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，未納入「政府移轉支出」各戶所得、免稅所得、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，故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，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為準。
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切分位。


